
招标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深圳市福田区外国语小学（景秀）创办于 1999 年秋，2023 年 9 月纳入福田

区外国语教育集团管理，是一所公办省一级小学。

学校以“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为办学理念、以“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为办学目标，以制度立校、质量强校、特色兴校为办学方针，以提升学生核心素

养为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五育并举，构建多元特色课程体系和“和美少年”

综合素养评价体系，打造健康校园、智慧校园，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技术要求

（一）保洁管理

1.负责所有功能室、活动室、场馆的卫生，负责办公室、会议室及公共部位

的日常规范保洁工作。

2.做好公告栏、指示牌、垃圾箱、景观物、廊灯等公共设施的保洁工作。

3.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楼宇节水、节电工作。

4.听从采购人有关部门的安排，任劳任怨，协助做好采购人上级检查、大型

活动的准备工作。

5.办公室、会议室及公共区域要求在上班前和下班前各打扫一次，包括办公

卡位、会议室台面、门窗、楼梯以及走廊。

6.卫生间要求在早中晚各打扫一次，保持大小便池清洁无积垢、无异味；水

龙头、水管无锈斑；地面要求做到无纸屑、无污垢、无死角，纸篓垃圾桶每天倾

倒，保持外观清洁；地面无积水；花草池内无塑料袋、废纸、烟头等杂物；各种

栏杆、标牌无灰尘。

7.每天及时清运垃圾。

（二）绿化养护管理

1.对绿化的植物适时、适量浇水，确保苗木、草坪浓绿及正常生长。

2.花草、树木、歪斜要及时扶正、培土。

3.花草、树木、草坪叶片不正常或萎缩干枯要及时防治处理，控制病虫害的



蔓延。

4.绿化管理责任区内的杂物、杂草必须及时清理，要保持绿化管理责任区内

的清沾卫生。

5.严禁其他人员、车辆擅自进入绿化区内损坏花草、树木等情况发生。

6.未经许可，任何单位不得在绿化区内搭建临时设施、动土、或擅自将绿化

区用作施工场地，或停放车辆、堆放物料和垃圾等。

7.不得将污水、废渣等有毒有害或污染性的东西倾倒在绿化区内。

8.提出绿化合理化建议。

（三）用电维护管理

1.协助设备主管制定设备日常维修及定期大维修计划。

2.负贵制定用电设备设施的检修计划，确保用电设备设施的完好无损和整洁。

3.负责各类相关的用电维护工作。

4.坚守岗位，严格执行用电管理及操作规程，对违规违纪行为敢于揭发、制

止和纠正。

5.负贵检查大楼安全用电，水电节约状况，杜绝跑、冒、滴、漏现象，严恪

执行必要的处罚制度。

6.须认真、严谨和完整地对每日重要工作事项做备忘录。

7积极配合并完成采购人交办的其它任务。

（四）有关事项的说明

1.中标人不得将本物业服务项目分包给其它单位。

2.中标人应承诺保证录用人员队伍稳定，不随意调离本物业工作区域。

3.中标人不得擅自改动物业范围内所有房屋的用途及管线、设备的位置，如

需改动应报采购人审核、批准后执行。

4.在处理特殊事件和紧急、突发事故时采购人对中标物业管理公司的人员有

直接指挥权。

5.管理用房

采购人没有义务但可以提供住宿将提供管理用房（含仓库及维修场所）。该

用房在委托管理期限内由物业管理公司免费使用。

6.管理费标准



由投标物业公司根据招标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评标时按本招标文件

的要求计算分值，但最终签订委托管理合同的管理费标准仍以中标单位在标书中

所提出的为准。

7.公用水电及发电机燃油费

公用水电及发电机燃油费用由采购人承担（包括卫生间、绿化、空调、清洁

卫生、生活等各类用水；消防、水泵、照明、电梯、各类机电设备等各类用电），

中标人应加强对水电使用的管理、杜绝浪费。

8.中标人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有责任向采购人提供合理化建议，以提高管理

效率和管理质量。

9.在合同执行期间，中标方须接受市、区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

10.中标人需在采购人统筹管理下开展日常物业服务工作。

★三、商务要求（注：以下商务要求条款均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不得

负偏离，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

（一）服务期限

1.合同期限一年。

2.本项目为长期服务项目，合同服务期满前，由采购人可根据中标人履约情

况确定合同期限是否延长，但合同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十六个月，合同每年一签。

若采购人对中标人的履约情况不满意，采购人不再续签。

（二）验收方式

服务经过双方检验认可后，签署验收报告。

（三）付款方式

按月付款，每月 15 日为上月服务费用结算日，凭中标人完税发票，由采购

人签署付款凭证,办理付款手续。

（四）报价要求

1.项目服务价格上限：本次项目服务的控制金额为人民币 30 万元整，参加

单位的报价不可高于控制金额，否则参加单位的投标文件视同无效。

2.本项目服务费用采用包干制，应包括运营费、税费、合理利润等一切费用。

如出现任何遗漏内容需产生额外费用，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采购人将不再另支



付任何费用。由企业根据招标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

投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单位与采购单位签订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3.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是本项目招标范围和招标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

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并以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

出的综合单价或总价为依据。

4.除非招标代理机构通过修改招标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人应毫无例外

地按招标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或总价。投标人未填综合单

价或总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予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

的综合单价或总价内。

5.投标人应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

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

准。

6.投标人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

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

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投标报价的风险；

7.投标人应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评审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

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

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

明材料；在此情况下，投标人仍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

作为无效投标处理。（评审委员会成员对投标人提供的说明材料判断不一致的，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评审委员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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